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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气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17:00 在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 268 号深燃大厦十

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4 名，实际表决 4 名，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廖海生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三、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四、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财

务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本次核销资产原值为 7,100.84 万元，累计已计提折旧摊销金额

875.42 万元，累计已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5,758.18 万元，预计处置收入为 225.96 万

元，核销当期产生处置损益-241.28 万元。



五、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符

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和对外披露情况一致。

六、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监事

霍志昌回避表决。

七、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过程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一）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4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等事项；

（三）在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严

格遵守保密制度，未发现泄密情况。

八、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第

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过程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一）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过程中，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未发现泄密情况。

九、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公司出具的《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相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建

立健全了涵盖公司经营管理各环节，并且适应公司管理要求和发展需要的内部控制

体系。内部控制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实际情况。

十、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 年 4 月 25 日


